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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A_8E_E5_8D_B0_E5_c36_325212.htm 安委字[2002]3号 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煤矿安全生产专项整治领导小组： 现将国

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制定的《深化煤矿安全专项整治实施方案

》印发给你们，各地要结合实际，按该实施方案的要求，认

真制定本地区的整治方案和措施，落实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和

各部门的责任，确保深化整治工作取得成效，促进煤矿安全

生产状况持续稳定好转。 二○○二年五月二十一日 深化煤矿

安全专项整治实施方案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 二○○二年四

月） 根据国务院关于继续深入开展五项安全整治的总体要求

，现提出2002年深化煤矿安全专项整治实施方案。 一、深化

整治的总体要求 以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认真贯彻国办发[2001]68号文件和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

议精神，以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为依据，坚持“安全第一，

预防为主”方针，依法整治，强化监察，淘汰落后，提高水

平，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实现全国煤矿安全生产状况持续

稳定好转。 二、深化整治的主要目标 安全技术面貌明显改善

，矿井“一通三防”和综合抗灾能力有所提高，依法关闭破

坏资源、技术落后、污染环境和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小煤

矿，遏制重大、特大事故，减少伤亡人数，实现煤矿安全生

产状况进一步稳定好转。 三、深化整治的重点 对破坏资源、

技术落后、污染环境和不具备安全生产基本条件的以下七类

小煤矿依法予以取缔、关闭。 一是被关闭后擅自恢复生产和

非法私开矿井； 二是截止今年3月底未通过省级政府验收的



矿井； 三是通过验收后经复查不合格的矿井； 四是不符合国

家煤矿安全监察局提出的《小煤矿安全生产基本条件》的矿

井； 五是采用非正规采煤方法的矿井； 六是高瓦斯和煤与瓦

斯突出而未按《煤矿安全规程》规定采取防治措施的矿井； 

七是开采高灰高硫煤的矿井。 国有地方煤矿按照新修订的《

煤矿安全规程》进行全面整治。存在重大隐患的一律停产整

顿,经整顿仍不合格的,予以关闭。 国有重点煤矿以强化“一

通三防”工作,防止重大、特大瓦斯事故为重点进行整治,加大

安全技改投入,健全完善各项安全设施和安全技术措施,加强安

全培训，提高安全技术装备水平和现场管理水平。 四、深化

整治的步骤 一是部署落实阶段。从今年四月份开始，用一个

月时间。各地要按照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和《深

化煤矿安全专项整治实施方案》的要求，结合实际研究制定

本地区的整治方案和具体措施，并报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 

二是深入整治阶段。从今年五月至九月，大体用五个月时间

。各地按照新修订的《煤矿安全规程》进行全面排查。重点

排查不具备安全生产基本条件的小煤矿和国有煤矿“一通三

防”方面的重大隐患，有针对性地落实整治措施。对七类应

关闭矿井，要采取果断措施，依法予以关闭。对国有煤矿存

在重大隐患的，一律停产整顿。 三是督促检查阶段。从十月

开始至今年年底，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按照本地制定的深

化整治标准进行验收，并向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写出书面报

告。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组织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

督查，凡深化整治不合格的，将责令其限期重新整治，问题

严重的地区要停产整顿。 五、深化整治的主要措施 1．加强

组织领导，确保深化煤矿安全专项整治工作取得实效。深化



煤矿安全专项整治工作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统

一领导，组织实施。各地要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切实可行的

整治方案。煤矿安全专项整治领导小组及办公室要做到机构

不撤，人员不散，继续做好深化整治组织协调工作。要认真

总结分析去年煤矿安全专项整治工作的经验教训，针对薄弱

环节，制定措施，落实深化煤矿安全专项整治责任制，强化

各级地方政府特别是县、乡两级政府以及有关部门的责任，

确保深化整治工作取得实效。 2．坚持依法行政，惩治违法

违纪行为，严格实行责任追究。深化整治必须严格执行有关

法律法规，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对于干扰

、阻挠深化整治工作的单位和个人，要依法惩处；对非法新

开矿井和已关闭矿井死灰复燃的，要依法追究矿主的刑事责

任；对存在应关闭矿井未关闭和关闭不合格问题严重的，要

追究当地政府主要领导的行政责任。对在深化整治期间，小

煤矿非法生产和因整治不力发生伤亡事故的，要依法从重从

快处罚，并追究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主要领导的行政责任；

对国有煤炭企业违法、违规生产造成事故的，要依法追究企

业法人和主要领导的行政责任。对影响大、性质恶劣的特大

事故，及时将查处结果通过新闻媒体予以公布。 3．强化监

督与监察，促进深化煤矿安全整治各项措施的落实。各地要

对现有的各类小煤矿进行全面排查，凡属应关闭的七类小煤

矿，要采取果断措施，坚决予以关闭；凡属停产整顿的煤矿

，必须制定整治措施，明确责任人，督促检查落实。各地人

民政府要根据整治工作的进展情况，及时组织开展以巩固成

果严防死灰复燃、依法查处和打击非法生产为重点的联合执

法和监督检查。各级煤矿安全监察机构要加大监察执法力度



，认真履行职责，确定监察重点，明确监察任务，落实监察

责任制。对重点地区、重点矿井，进行重点跟踪监察；对依

法关闭的、停产整顿的、限期整改的矿井，要按照执法程序

及时下达执法文书。凡发现整治不彻底、关井不到位的，要

及时向当地人民政府和相关国有煤炭企业提出监察意见，督

促整改落实，并依法查处责任者。 4．加大整治力度，坚决

淘汰落后生产能力。今后各地一律不得批准开办新的小煤矿

。对在国办发明电[2001]25号下发前“四证”不全的矿井，又

纳入整顿验收范围并通过验收的，也要吊销“四证”，予以

关闭。各地要抓紧对小煤矿进行分类，确定关闭对象，并在

新闻媒体上公布。要按照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制定的《小煤

矿安全生产基本条件》，对已通过验收的小煤矿逐一对照检

查，凡不具备安全生产基本条件的，一律予以关闭。各地要

按照本实施方案的总体要求，对列入关闭对象的矿井，认真

组织实施，落实关井责任，确保关井质量，不得以任何借口

拖延。 5．加强安全基础工作，提高矿井抗灾能力。各地要

继续抓好国有重点煤矿安全技术改造，围绕矿井“一通三防

”，重点加大瓦斯抽放、通风系统和安全监测监控系统的技

改投入；国有地方煤矿要加大“一通三防”隐患整治，完善

各项安全设施和技术措施，坚决取缔非正规采煤工作面；小

煤矿要采用壁式开采，严禁采用非正规、落后的开采方法。

推进安全科技成果转化，应用高新技术解决煤矿重大灾害防

治中的关键技术难题，提高煤矿灾害综合防治能力。强化安

全培训，提高煤矿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有关部门依法对各

类煤矿矿长、特种作业人员进行安全资格和操作资格的培训

、考核，认真履行职责，严格把关。井下作业人员上岗前，



必须按规定进行安全培训，考试合格后方可上岗；特种作业

人员必须取得上岗证，并持证上岗；实行安全资格一票否决

制，凡未取得矿长安全资格的一律不得担任矿长。 6．充分

发挥舆论监督作用。要利用各种形式，广泛宣传深化煤矿安

全专项整治的重要意义，充分发挥新闻媒体舆论导向和舆论

监督作用。结合开展以“安全责任重于泰山”为主题的“安

全生产月”和“安全生产万里行”活动，形成全社会重视深

化煤矿安全专项整治的良好氛围。各地人民政府和各级煤矿

安全监察机构要设立举报电话和举报信箱，对群众举报的小

煤矿死灰复燃及非法生产问题，要认真追查，依法严肃处理

。对死灰复燃严重、整治不力的地区，通过新闻媒体予以曝

光。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

访问 www.100test.com 


